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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
承辦人：陳璿任

電話：02-27208889 轉 2714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100101028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13651702_1100101028_1_ATTACH1.pdf、

13651702_1100101028_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釋示有關不動產優先承購預約單是否屬銷售行

為涉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8條第1項規定1案，請協助

轉知所屬會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奉交下內政部110年1月8日內授營建管字第1090822830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納入本局110年內政部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006號，目

錄第0組編號第1號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全國

建築師公會、臺北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公寓大廈管理服

務職業總工會、台北市公寓大廈管理服務業職業工會、台北市公寓大廈暨社區服

務協會、臺灣公寓大廈品質管理協會、中華物業管理協會、臺灣物業管理學會、

中華民國物業管理經理人協會、社團法人台灣物業管理產業協會、財團法人崔媽

媽基金會、台灣公寓大廈與里鄰發展協會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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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
號(營建署)

聯絡人：陳雅芳

聯絡電話：0287712684

電子郵件：fanny108@cpami.gov.tw

傳真：0287712709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內授營建管字第109082283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 (1101005376_1090822830_110D2000759-01.pdf)

主旨：關於貴府函詢所轄國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經聯合稽查現場

取得不動產優先承購預約單，表示該單據供客戶了解購屋

後資訊且註明可無條件退還，非屬銷售紅單，其是否屬銷

售行為涉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8條第1項規定1案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臺中市政府住宅發展工程處109年12月

11日中市都住寓字第109003209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按「......本案經會同內政部、財政部、行政院消費者保

護處（下稱消保處）及都會區縣市政府等機關，茲就『預

售屋紅單』實務運作涉及相關法規與公平交易法規定，研

議處理情形如次：......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58 條第 1 

項規定『公寓大廈起造人或建築業者，非經請領建造執

照，不得辦理銷售。』是預售屋倘若尚未取得建造執照

前，不動產業者即與消費者簽訂購屋預約單並收取定金，

以取得將來建照核發後公開銷售之優先議價權或優先購買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臺北市政府 1100108

*AAAA1100101028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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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，則有違反前開規定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自得

依同條例第 49 條第1 項第 8 款規定處新臺幣 4 萬元以

上 20 萬元以下罰鍰......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103年3月

11日公服字第 1031260285號函（如附件）所明示。來函所

詢事宜，請依個案事實及上述函釋要件，本於職權認定核

處。

正本：６直轄市政府、臺灣省14縣(市)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中華民國不動

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(請轉知所屬會員)

副本：本部營建署(資訊室(請協助刊登網站)、建築管理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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